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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杭州市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举
措(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

决策部署要求，落实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杭州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了《杭州市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

若干举措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举措》），持续转化杭州平台

经济先发优势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、模式创新和治理创新，

激发平台经济赋能效应，推动产业升级，共提出了14条举措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，多次

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，要“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、拓

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”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，

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，支持平台经济发展”“支持平台企业

在促进创新、增加就业、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”。支持平台

经济高质量发展，为扩大需求提供新空间，为创新发展提供

新引擎，为就业创业提供新渠道，为公共服务提供新支撑，

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。

今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之

年。省政府出台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，召开省

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，扛起“经济大省挑大梁”的责任

担当，系统部署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工作，明确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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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持续擦亮平台经济“金名片”，牢牢聚焦“一个首要任务、

三个主攻方向、两个根本任务”，进一步培育发展小店经济、

保护新就业群体权益、持续扩大放心消费建设，提振消费，

促进缩小“三大差距”。

杭州市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，将平台经济作为推动经

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，通过强化创新引领、培育新动能、

优化监管治理，持续扩大产业规模、增强发展活力、完善产

业生态，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当前，一方面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低空经济等新技术给

平台经济迭代升级提供了诸多新机遇；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

杂严峻，平台经济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，同时我市保

持平台经济整体优势面临国内外竞争压力，产业规范发展水

平也待持续提升。需要大力支持技术创新、模式创新和治理

创新，不断扩展平台经济发展新赛道、新空间，发挥我市平

台经济服务和治理创新引领作用，助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

区。

二、制定的主要依据

主要包括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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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优化消

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 年）的通知》《浙江省电

子商务条例》《浙江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三年行

动计划》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浙江省商务厅关于印发

平台经济扩内需促消费若干举措的通知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企业

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打造“3+N”杭州产业基金集群聚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等。

三、《意见》的主要内容

《意见》共提出14方面支持举措，包括支持梯队培育做

大做强、支持模式创新拓展赛道、激发“平台+AI”双向驱

动、发挥科技攻坚主力作用、深化“平台+产业”双向赋能、

实施平台经济出海计划、实施平台帮小企计划、加强政企数

据和信用共享、实施平台人才激励计划、实施平台融资激励

计划、做强特色平台产业集群、加强企业合规治理创新、加

强消费环境治理创新、加强新业态劳动者保障创新等。

四、制定过程

2025 年 7 月 27 日，形成《若干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

面向各相关市级部门征求第一轮意见，期间，共收到意见建

议 17 条，其中采纳 13 条，部分采纳 1 条，未采纳 3 条，部

分采纳和未予采纳的，均已协商说明达成一致。


